德宏州2020年度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
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2020年度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州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人员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认真开展自评工作。现将自评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上级下达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中央专项资金下达情况：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提前下达2020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社〔2019〕307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2020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经费的通知》（云财社〔2020〕178号），省财政厅分别下达资金1189.09万元、977.45万元，合计2166.54万元。

绩效目标情况：共设置3类29项指标，具体如下：

1.产出指标（26项）

数量指标13项：治疗及随访管理肺结核患者任务完成率≧85%、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70%、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筛查率≧95%、儿童青少年近视等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任务完成率≧90%、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任务完成率≧95%、主要慢性病登记报告任务完成率≧80%、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任务完成率≧95%、中医药治疗任务完成率达100%、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者的艾滋病年新发感染率≦0.3%、被监管人员艾滋病初筛阳性告知率和转介确证率≧95%、被监管人员出所（监）转介率≧90%、被监管人员美沙酮维持治疗及清洁针具交换相关知识知晓率≧90%、覆盖高校防艾宣传教育2所；质量指标13项：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90%、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90%、死因监测规范报告率≥80%、窝沟封闭完好率≥85%、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80%、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率达70%、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度调查内容完成率达90%、主要慢性病登记报告卡填写完整率≧95%、艾滋病哨点监测完成率≧95%、艾滋病规范化随访干预比率≧85%、暗娼、男性同性性行为检测比例≥70%、艾滋病血液样本核酸检测达100%、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抗病毒药物应用比例达≥90%。

2.社会效益指标（2项）

居民健康水平中长期提高、公共卫生均等化水平中长期提高。

3.满意度指标（1项）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达95%。
本辖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州级防艾专项资金：根据《德宏州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七条规定“州、县市人民政府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每年按常住人口人好多次不低于2元的标准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2020年州级财政共计下达防艾专项资金预算247.4万元。其中，以《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防治艾滋病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0〕76号），下达到州卫生健康委员会防艾专项资金50万元；以《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20〕148号），下达到各县市防艾专项资金：197.4万元。州级投入防艾经费按本级预算分别下达州、县（市）卫生计生委（局）用于政府购买服务、招聘防艾专干补助、边境防控、重点难点工作推进和督导检查工作等方面。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中央专项资金：根据云财社（云财社〔2019〕307号）（云财社〔2020〕178号）文件，上级共下达德宏州2020年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中央补助资金2166.54万元，纳入本次绩效评价重点项目资金2166.54万元，其中：扩大国家免疫规划37.37万元、结核病防治272.67万元、精神疾病和慢性病防治232.5万元、艾滋病防治1624万元。

德宏州采用分批下达的方式，先后以《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0〕45号）、《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0年重大传染病防控中央经费的通知》（德财社〔2020〕172号）文件，将资金、任务、绩效目标分解下达各县市。

州级防艾专项资金：根据德财社〔2020〕76号、德财预〔2020〕148号文件，2020年州本级投入艾滋病防治经费为247.4万元，其中，下达县市197.4万元，州本级50万元。下达时间分别为6月23日、3月24日。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共下达2413.94万元，截止评价日累计使用913.81万元，资金执行率37.86%，其中：按地区分瑞丽市48.13%、陇川县46.41%、梁河县8.79%、盈江县8.62%、芒市0.79%，州妇幼保健院、州中心血站、省第六戒毒所均为100%，州卫健委85.92%，州疾控中心77.34%，州中医医院59.58%，州人民医院50.62%，州戒毒康复所（幸福家园）为0%；按项目分扩大国家免疫规划53.81%、艾滋病防治 44.12%、结核病防治20.88%、精神疾病和慢性病防治4.76%。

	重点项目资金总体执行情况表

	县市和单位
	预算数（万元）
	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瑞丽市
	334.64
	161.06
	48.13%

	陇川县
	282.09
	130.93
	46.41%

	梁河县
	193.98
	17.05
	8.79%

	盈江县
	388.15
	33.45
	8.62%

	芒市
	455.72
	3.6
	0.79%

	县市小计
	1654.58
	346.09
	20.92%

	州卫健委
	53
	45.54
	85.92%

	州保健院
	18.4
	18.4
	100.00%

	州疾控中心
	307.36
	237.71
	77.34%

	州人民医院
	117
	59.23
	50.62%

	州中医医院
	138.7
	82.64
	59.58%

	州中心血站
	118
	118
	100.00%

	省第六戒毒所
	6.2
	6.2
	100.00%

	州戒毒康复所（幸福家园）
	0.7
	0
	0.00%

	州直小计
	759.36
	567.72
	74.76%

	合计
	2413.94
	913.81
	37.86%


	其中：扩大国家免疫规划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

	县市和单位
	预算数（万元）
	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芒市
	4.2
	0
	0%

	梁河县
	2.24
	0
	0%

	盈江县
	2.52
	0
	0%

	陇川县
	2.24
	0
	0%

	瑞丽市
	2.31
	0
	0%

	县市小计
	13.51
	0
	0%

	州疾控中心
	23.86
	20.11
	84.28%

	州直小计
	23.86
	20.11
	84.28%

	合计
	37.37
	20.11
	53.81%


	其中：艾滋病防治项目资金总体执行情况表

	县市和单位
	预算数（万元）
	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芒市
	306.63
	3.6
	1.17%

	梁河县
	152.6
	16.7
	10.94%

	盈江县
	291.61
	33.45
	11.47%

	陇川县
	224.53
	130.93
	58.31%

	瑞丽市
	279.93
	151.06
	53.96%

	县市小计
	1255.3
	335.74
	26.75%

	州卫健委
	53
	45.54
	85.92%

	州保健院
	18.4
	18.4
	100.00%

	州疾控中心
	246
	212.53
	86.39%

	州人民医院
	117
	59.23
	50.62%

	州中医医院
	56.8
	30.07
	52.94%

	州中心血站
	118
	118
	100.00%

	省第六戒毒所
	6.2
	6.2
	100.00%

	州戒毒康复所（幸福家园）
	0.7
	0
	0.00%

	州直小计
	616.1
	489.97
	79.53%

	合计
	1871.4
	825.71
	44.12%


	其中：结核病防治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

	县市和单位
	预算数（万元）
	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芒市
	68.39
	0
	0%

	梁河县
	24.64
	0
	0%

	盈江县
	44.32
	0
	0%

	陇川县
	32.82
	0
	0%

	瑞丽市
	30.4
	10
	33%

	县市小计
	200.57
	10
	4.99%

	州疾控中心
	22.1
	2.18
	9.86%

	州中医医院
	50
	44.74
	89.48%

	州直小计
	72.1
	46.92
	65.08%

	合计
	272.67
	56.92
	20.88%


	其中：精神卫生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

	县市和单位
	预算数（万元）
	执行数（万元）
	执行率（%）

	芒市
	76.5
	0
	0%

	梁河县
	14.5
	0.35
	2.41%

	盈江县
	49.7
	0
	0%

	陇川县
	22.5
	0
	0%

	瑞丽市
	22
	0
	0%

	县市小计
	185.20 
	0.35
	0.19%

	州疾控中心
	15.4
	2.89
	18.77%

	州中医医院
	31.9
	7.83
	24.55%

	州直小计
	47.3
	10.72
	22.66%

	合计
	232.5
	11.07
	4.76%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德宏州高度重视卫生专项资金监管工作，成立有卫生计生资金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德卫计发〔2018〕213号），形成了财务与业务即分工明确，又相互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经费管理主要参照上级管理办法和定额标准执行，年度资金以当年目标要求管理使用。二是完善项目方案，合理分配资金。德宏州严格执行“三重一大”议事制度和各项管理规定，在重大资金安排方面始终坚持集体研究、民主决策。资金分配坚持“钱随事走”原则，根据工作任务、补助标准、绩效目标等要素安排下达。三是加强资金管理，规范会计核算。项目实施单位资金管理制度健全，项目资金使用均按照相关制度执行；设有项目辅助账，对各项目资金进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无支出依据不合规、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无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情况；无超标准开支情况。四是加强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工作规范管理。对重大传染病及时开展风险研判，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预警、处置。按照既定方案要求，按时间节点有序开展工作。对各县市卫生健康局、基层项目单位开展业务知识的培训，强化工作执行力。五是加强监督指导，确保实效。业务科室定期、不定期深入县市、乡镇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指导，对工作进度缓慢、措施不力的县市和单位及时进行通报，督促整改，追踪问效，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年初确定的各项绩效目标德宏州完成良好，各个指标均按要求实施，相关数据经上级复核，指标达到并符合指标要求。

一是扩大国家免疫规划项目关键指标超过预期，如：2020年德宏州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龄儿童一类疫苗预防接种接种率≥95%，超过目标（≥90%） 5个百分点，11苗接种率分别为：卡介苗98.47%、脊灰疫苗99.43%、百白破99.39%、乙肝疫苗99.45%、乙脑疫苗99.42% 、A群流脑98.77%、含麻成份疫苗99.50% 、甲肝疫苗99.42% 、A+C群流脑99.37%、百破疫苗99.38%。

二是精神卫生和慢性病防治项目远超预期，2020年德宏州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在册数5705人，规范管理5215人，管理率91.41%，超过目标（≥80%）11.41个百分点。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药率89.33%，超过目标（70%）19.33个百分点。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任务完成率为40%，未达目标（≥95%），具体原因：按照《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做好2020年我省主要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安排，项目工作于2021年4月前完成，目前正在开展，预计4月内完成任务。
三是结核病防治项目达到基本考核要求，2020年德宏州肺结核患者总体到位率98.86%，肺结核患者登记管理率93.04%，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99.49%，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率44.44%，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90.52%，校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100%，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96.31%，肺结核患者规则服药率95.16%。

四是艾滋病防治项目超额完成省级目标任务。2020年德宏州继续保持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率，降低艾滋病病死率目标。全州艾滋病疫情稳中有降，无经输血传播，母婴传播率降低至0.41%，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检测发现率达92%，存活感染者和病人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达92.8%，治疗有效率达96.9%。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任务完成率40%，未达目标≥95%，主要由于按照《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做好2020年我省主要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查工作的通知》文件安排，项目工作于2021年4月前完成，目前正在开展，预计4月内完成任务。其余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未偏离绩效目标。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2020年德宏州严格按照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要求，完成了既定目标，工作数量、质量和各项指标达到规定要求。全州认真落实“预防为主”工作方针，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防控，法定传染病稳中有降，重大传染病得到有效防控，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三个90%”防艾工作成效的目标，减轻了社会及个人疾病负担，降低了健康危害因素，保护了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绩效自评结果将在州卫生健康委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德宏州无包虫病、血吸虫病、农村癌症早诊早治等筛查任务，故以上项目不作绩效评价。

附件：2020年德宏州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3月15日
－　1　－
－　1　－

